
[bookmark: _GoBack]澄江市2026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
实施方案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24号）、《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乡村振兴局关于深入扎实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2021〕6号）、《云南银保监局 云南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云南省乡村振兴局关于继续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工作的通知》（云银保监发〔2021〕22号）等文件精神，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专题会议纪要》（2019年第47期）及云南省、玉溪市2026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四个不脱”和常态化帮扶要求，为切实抓好我市2026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依据开发式帮扶和精准帮扶到户的原则，采取财政衔接资金贴息到户的方式，积极鼓励和争取各个金融主体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扶持经济开发类项目，以加大开发力度，增加投入，增强其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的能力，有效地推进全市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致富步伐。
二、组织机构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经研究，决定成立澄江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李  龙  市乡村振兴局局长  
副组长：杨家成  市财政局副局长
陈  银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王世辉  云南澄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
魏  忠  澄江中成村镇银行行长
朱晏民  凤麓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刘晟宇  龙街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李  焦  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马梓钦  路居镇副镇长
张  晨  海口镇党委副书记
赵玉晟  九村镇副镇长
成  员：李自春  市财政局农财科长
许雁云  凤麓街道工作人员
戎春平  龙街街道工作人员
普文韬  右所镇工作人员
白  悦  路居镇工作人员
李继仁  海口镇工作人员
杨思杰  九村镇工作人员
吴华龙  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任志丽  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刘  涛  云南澄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贷管理部经理
吴坤泽浩  昆明呈贡中成村镇银行澄江支行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由吴华龙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任志丽同志兼任，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领导小组成员工作如有变动，由成员单位自行递补，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
三、合作金融机构
云南澄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江中成村镇银行为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主体，承贷金融机构要提高服务质量，积极、尽力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原则上实行信用贷款。
四、贷款贴息方式
（一）贷款期限。2026年度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实行一年期贷款，即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20日。
（二）贴息对象和发放范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对象为：2025年12月21日至2026年12月20日合同期内的存量贷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发放范围为：在小额信贷新政策未出台以前，继续面向2026年在册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按现有政策要求做到应贷尽贷，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待新政策出台后，统筹考虑前期政策实施情况，确保签暑的小额信贷合同在合同期内各项政策保持不变。
[bookmark: OLE_LINK1]（三）贴息标准。2025年度的存量贷款及2026年度新增贷款，利率执行1年期LPR，不浮动；1年期至3年期（含）贷款利率执行5年期LPR，不浮动。贷款利率在贷款合同期内保持不变，财政全额贴息。
（四）贴息期限。2026年度的贷款贴息期限为一年，不足一年的计时贴息。为满足群众发展生产的需要，要处理好贷款时间问题。
五、贷款贴息程序
（一）填报程序。全市2026年在册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自行向所在镇（街道）村（社区）申报，村（社区）根据申请人的贷款用途和个人诚信情况、还款能力等综合初审后，向审核合格申请人发放申请表，由贷款农户填写《云南省澄江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申请推荐表》，再由镇（街道）对需要贷款的脱贫户进行资格审查和统计，把审核合格的贷款户资料向承贷机构提交，承贷机构进行贷前审查，确定贷款对象。镇（街道）对承贷机构贷前审核合格的拟贷款农户在镇（街道）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2026年度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户。
（二）办理贷款手续。承贷机构与确定贷款对象农户签订借款协议，办理借款手续。为确保有贷款需求的农户能实现贷款，又能保证资金按时回收，原则上实行信用贷款。
（三）承贷机构填写《2026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受益农户基本情况登记表》报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备案。
（四）兑现贷款贴息资金。贷款贴息按“借款人按合同向银行支付利息，由承贷银行根据季度内实际发生贷款额提供贴息需求情况，市农业农村局通过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比对确认后，提交市财政局通过一卡通将贴息资金发放借款人”的方式处理。贷款到期后，借款人向银行支付本金利息，财政按季将贴息资金补助到承贷银行，市财政局通过一卡通将贴息资金拨付到承贷银行，再由承贷银行发放到借款人账户。
（五）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审批、发放时间。由镇（街道）、村(社区)组织宣传发动、申报、初审上报工作，放贷工作于2026年1月1日起开始，承贷机构要开展贷前调查。
（六）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审计局等单位每年要到镇（街道）进行全面核查。谁违规、谁负责，哪一级违规，就取消哪一级贴息资格。
六、保障措施及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项目是国家支持贫困群众加快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领导，一把手抓，发挥好贷款贴息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为确保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顺利实施，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职能分工，各负其责，相互协作，齐心协力地搞好此次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镇（街道）实行镇长（主任）负责制，对本镇（街道）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负责表卡的收集、登记、公示、上报等工作。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市、镇（街道）、村（社区）要广泛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要将宣传资料送到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手中，使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做到家喻户晓，让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了解贴息资金的用途，引导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树立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正确处理好贴息、发展、致富的关系。
（三）精准识别，精准放贷。市农业农村局及时提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基本信息给承贷银行，切实做到精准识别，精准管理。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发放要做到既让有贷款愿望而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实现贷款，又确保贷款能按时回收，将贷款风险控制到最小。
（四）优化服务，提高效益。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主动帮助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寻找发展道路；金融部门要简化贷款程序和手续，创新贷款机制。
（五）强化监管，阳光操作。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到户工作的实施，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反应灵敏度强，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实行“阳光操作”，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坚决杜绝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等现象的发生。
（六）跟踪问效，良性运作。为确保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资金运行良好，市农业农村局要会同金融机构对资金实行动态管理，不定期地走访承贷农户，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真正把我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做好。
七、各承贷银行放贷辖区范围及任务
各承贷银行放贷辖区范围及任务如下：云南澄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江中成村镇银行负责全市辖区，包括路居镇，海口镇的海关社区、海镜社区。2026年度，澄江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任务对各镇、街道及承贷银行不做数量指标安排，要做到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应贷尽贷。
云南省澄江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申请推荐表
	贷款
申请人
	借款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生产经营场所详细地址
	

	
	开户银行
	
	账号
	

	
	申贷用途
	
	申贷金额
（元）
	
	申贷期限
	

	
	贷款利率
	
	还款计划
	

	
	帮扶责任人姓名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贴息银行卡账号
	
	银行卡持有者（户主）姓名
	

	
	我户充分知晓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将把贷款资金用于生产经营、发展产业，不将贷款资金用于结婚、建房、理财、购置家庭用品等非生产性支出，也不以入股分红、转贷、指标交换等方式交由企业或其他组织使用。
    我户已知悉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资金将通过“银行卡”账户发放，所提供“银行卡”账号信息真实有效，并保证及时将应付利息存入还款账户，按时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如有违反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的行为，本户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承诺人/申请人（签字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村委会（社区）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乡村振兴部门意见
	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承贷银行机构（网点）意见
	审批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一式2份，审批完成后，由镇（街道）、承贷银行机构各留存一份。
       2、随本表提供个人相关资料：《居民身份证》正反面、《户口簿》户主和借款人页面复印件。 
 3、本表所指帮扶责任人是指由脱贫（扶贫）挂钩单位指定的帮扶人员。
—3—

